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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光（湖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8 月 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7 月 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目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我司起诉江苏四方清洁能源装备

制造有限公司（原名江苏四方锅炉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开庭时间待法

院另行通知，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城光（湖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清洪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江苏四方清洁能源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原名江苏四方锅炉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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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叶枫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为便于理解，以下“原告”、“被告”将分别称“城光公司”、“四方公司”，

“宏源公司”指岷县宏源清洁热力有限公司。 

2020 年 8月 26 日，四方公司（乙方）与城光公司（甲方）签订了《岷县集

中供热改扩建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以下简称《采购及安装合同》），约定：由

四方公司供应岷县城区集中供热项目的 2 号锅炉及附随安装，并约定了合同价

款、违约责任、纠纷解决等条款；同日，双方还签订了《岷县供热扩建项目 1

台 116KW 循环流化床热水锅炉及其附属设备及安装总承包技术协议》（以下称《技

术协议》）。 

上述合同签订后，四方公司恢复了 2 号锅炉建造，城光公司亦于 2020 年 9

月 10日向被告支付了合同价款 1,300万元，2021年 2月 10日支付了 200万元。 

2020 年 9月 19 日，四方公司参与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采购岷县城区集中

供热建设项目锅炉及相关配套设施政府采购项目招标，四方公司中标后与岷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四方公司将城光公司购买的上述 2 号

锅炉转卖给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四方公司亦收取了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

付的全部设备款项。2020年 9月 20日，四方公司向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

《岷县城区集中供热建设项目部阶段性工程量确认单》，确认 2 号锅炉已经完成

95%的工程量。 

上述事件发生后，城光公司、四方公司双方及宏源公司多次协商，希望继续

履行《采购及安装合同》，直到 2022年 6月 17 日四方公司才向城光公司送达《解

除合同通知书》，要求解除《采购及安装合同》，事后双方再次就继续履行合同进

行了多次磋商。但 2023 年 6 月岷县住建局向宏源公司发送律师函，解除其与宏

源公司签订的《特许经营协议》，导致城光公司与宏源公司的岷县城区集中供热

项目合作无法继续。城光公司为防范风险，遂于 2023 年 6 月向长沙市芙蓉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城光公司与宏源公司的合同。2024年 1月 18日，长

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湘 0102 民初 8556号民事判决，对相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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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进行了确认，并判令解除了城光公司与宏源公司签订的相关合同。至此，城

光公司、四方公司签订的《采购及安装合同》也没有再继续履行的可能。 

综上所述，城光公司与四方公司签订的《采购及安装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

思表示，合法有效，双方应当按约履行合同义务。四方公司未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四方公司应当返还城光公司合同价款 1,500 万元，赔偿城光公司的资金占用费。

城光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向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四方公司返还城光公司合同价款人民币 1,500万元； 

2、依法判令四方公司赔偿城光公司资金占用费（按一年期 LPR 加 50%的利

息标准，1,300 万元从 2020 年 9 月 10 日暂计算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200 万元

从 2021 年 2月 10日暂计算至 2024年 6月 30 日，后续 1,500万元计算至全部款

项付清之日止）； 

3、由四方公司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经营产生不

利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提起诉讼系为加快公司货款回款进度，依法保障公司的合法权益之举

措，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财务状况正常，本次诉讼尚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



公告编号：2024-027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次诉讼是公司依法主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举措，为尽可能避免对公司及

投资者造成损失，公司将依法妥善处理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将根据诉讼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起诉状》； 

（二）《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24）湘 0102民初 13708 号。 

 

 

城光（湖南）节能环保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8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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